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上市公司终止本次

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旗滨光能”）28.78%的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 

二、上市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在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开展中，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在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等相关风险进

行了充分提示。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聘请了相关

中介机构，进场开展了审计、评估、法律核查等工作，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

次交易的实施工作。本次交易主要历程如下：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交易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旗滨光能 28.78%的股权。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

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 年 11 月 5 日及 2025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株洲旗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 

2024 年 12 月 5 日，旗滨集团就本次交易披露了《旗滨集团关于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 

2025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因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5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

交易相关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文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终止本次交易的原因 

自本次交易事项筹划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工作，审慎研究、论证交易方案。但鉴于本次交

易事项自筹划以来历时较长，结合当前市场环境、交易周期、二级市场及标的公

司实际情况较本次交易筹划初期发生变化等因素，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

资者长期利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友好协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

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拟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与交易各方签订相关终止协议。 

四、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鉴于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前述事

项。 

根据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该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以及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

无需另行提交股东会审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

理层具体办理并实施本次交易终止相关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等与终

止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 

五、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自重组方案首次披露至终止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

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本次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

之日（2025 年 1 月 24 日）起至披露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之日止（2025 年 5 月 14

日）。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

申请，待取得相关交易数据并完成自查工作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股票交易情况。 

六、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环境

和标的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并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友好协商后，为切实维护

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公司及相关方需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市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批准及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本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

司关于终止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法律、法规的相关

要求。 

（以下无正文） 

 

 

 

 

 

 

 

 

 

 

 

 

 

 

 

 

 

 

 

 

 

  




